
读者秦雯雯向本报反映说，
她与公司签订为期2年的劳动合
同时， 约定试用期为2个月。 可
是， 试用期满后， 公司却单方决
定对她延期3个月转正。 基于担
心丢掉该份工作的顾虑， 她违心
地服从了公司的安排。

她想知道： 在公司超过试用
期限， 延期对她转正后， 她能否
向公司索要经济赔偿？

法律分析
秦雯雯可以向公司索要经济

赔偿。

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对劳动
者是否合格进行考核， 劳动者对
用人单位是否符合自己要求也进
行考核的期限。 在该期限内， 劳
动关系还处于非正式状态。

针对试用期 ， 《劳动合同
法》 第19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
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
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
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
不得超过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
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
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

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期限不满三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
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
限内 。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
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劳
动合同期限。”

结合本案， 基于你与公司的
劳动合同期限为2年， 试用期自
然应当以2个月为限。 公司单方
决定对你延期3个月转正， 实际
上 是 把 试 用 期 从 2个 月 改 为 5
个月， 无论是从 “不得超过2个
月” 还是从 “只能约定一次试用

期” 上看， 公司的行为都与之相
违。

对此， 《劳动合同法》 第83
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
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
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
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
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
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据此， 公司应当就超过2个月部
分按照法律规定向你支付赔偿
金。

廖春梅 法官

【维权】09专题２０２４年 3月 ２７日·星期三│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解聘业务主管无果
安排其到门店学习

2021年5月26日 ， 马菱与公
司签订期限至2024年5月25日的3
年期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其担任
产 品 经 理 职 务 ， 月 固 定 收 入
28000元， 适用综合工时制 。 同
时， 还约定公司根据经营需要，
可结合工作能力和表现调整其工
作岗位或岗位内容， 薪资待遇按
调整后的岗位执行； 其收到通知
后按时到调整后的岗位工作， 若
逾期2天未到岗且无正当理由 ，
公司有权以其违纪为由解除劳动
合同， 并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马菱说， 产品经理的岗位主
要职责包含产品设计、 数字化、
竞品分析、 项目管理等， 数字化
模块对应的工作内容为商品数字
化、 供应商数字化、 门店数字化
及相关进程推进。

2022年5月20日 ， 公司与马
菱就解除劳动合同进行协商， 但
协商未果。 同年5月25日， 公司
通知马菱5月26日起到公司下属
门店调研学习， 根据门店安排上
早晚班。 同时， 申明根据 《劳动
法》 及劳动合同约定， 该工作安
排不存在劳动合同变更。

马菱同日回复： “公司单方
调 整 工 作 岗 位 属 单 方 变 更 劳
动 合 同 ， 我有权予以拒绝 。 另
外， 公司此次调整岗位事由亦不
符合法律规定， 我拒绝调岗， 并
将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在原岗位工
作。”

2022年5月30日 ， 公司发送
标题为 “关于马菱返岗学习通
知” 的电子邮件， 内容为： “5
月26日至5月27日， 你未到门店
出勤， 且未以任何形式请假， 也
未以任何形式对接门店学习安
排， 此举已经违反公司考勤及奖
惩管理规定， 属于无故旷工2日。
公司询问你是否有困难， 你无回

复无反馈。”

职工拒绝岗位调整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2022年6月7日， 公司再次以
电子邮件及企业微信方式通知马
菱到门店调研学习， 期限为3个
月。 该邮件的内容是： “首期时
间： 2022年6月8日至7月7日， 调
研学习内容是按岗位对职工逐个
调研， 详细记录该职工在一天内
所完成的工作， 每日至少完成2
至3人， 人均行为记录次数不低
50次 ， 如理货员 10:05-10:06理
货， 10:08-10:09再次理货， 需记
录2次。” 同日， 马菱回复： “此
次调研学习名为学习实为调岗，
因公司调整工作岗位的程序和过
程均违反法律规定， 本人拒不接
受。”

2022年6月9日19:33公司通过
企业微信向马菱发送 ： “根据
《奖惩管理制度》 第6条规定， 6
月9日你不服从工作分配， 未按
时到相应岗位调研学习视为旷
工 。 因你旷工时间累计达2天 ，
给予严重警告处分1次， 请立即
按照工作安排开展调研学习。”

2022年6月10日19:47公司通
过企业微信通知马菱： “6月8日
至6月10日你未前往门店调研学
习， 亦未履行请假手续， 连续旷
工时间达3天， 再次给予严重警
告处分1次……请于6月13日前务
必返岗工作， 否则， 公司将与你
解除劳动关系。”

2022年6月13日 ， 公司向马
菱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内容
为其未按公司工作安排前往门店
调研学习， 既未履行请假手续也
未予以任何解释。 根据 《奖惩管
理制度》 第6条规定， 决定与其
2022年6月14日解除劳动关系。

马菱不服公司解聘决定， 以
公司擅自单方调整工作岗位、 刻
意制造职工违纪事实为由， 请求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向她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111999元。 然而， 该项请求未得
到仲裁支持。

未经协商变更岗位
职工有权不予执行

马菱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审
法院诉称， 公司提出与她解除劳
动关系经协商无果后并不甘心，
为达到既将其解聘又不支付经济
赔偿金的目的， 先后两次通过变
相调整工作岗位的方式制造其严
重违纪的事实。 可是， 公司的单
方调岗行为因违法而无效， 其不
服从公司所谓的到门店调研学习
的工作安排不属于违纪， 亦不属
于旷工， 请求判如所请。

公司辩称， 马菱2022年6月8
日至6月13日期间不服从调动和
工作分配， 未按时到工作岗位报
到， 累计旷工4天及一个年度内
被严重警告2次， 公司依据内部
规章制度解除其带动合同合理合
法， 不同意马菱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 人身从属性
是劳动关系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
的一个重要特征， 即劳动者在与
用人单位劳动关系建立期间， 应
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遵守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而用人单
位依据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 规
章制度或经营管理需要对劳动者
进行工作安排， 是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行使劳动管理权的具体表
现。 但是， 用人单位的经营管理
权亦应在合理的范围内， 本案中
双方2022年5月20日曾就劳动合
同的解除进行协商， 马菱亦进行
了工作的交接， 仅因双方对竞业
禁止协议的解除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而导致双方未协商一致解除劳
动合同。

2022年5月25日 ， 公司通知
马菱自5月26日起至门店进行学
习， 但未明确学习时间， 马菱认

为该安排系工作岗位的调整， 对
岗位调整后可能导致的工资调整
有顾虑 ， 有一定的合理性 。 因
此， 马菱未到岗不属于拒不服从
工作安排的行为。

2022年6月7日， 公司再次安
排马菱至门店进行3个月的学习，
首期一个月， 首先该门店出勤时
间有早晚班， 势必会对马菱的生
活产生影响； 其次马菱的工作职
责中虽包括对门店数字化及相关
进程推进， 但公司要求其详细记
录每个人一天的工作情况， 明显
与产品经理的职责不相符， 亦与
公司提供的接替其工作职工的调
研事项不相符； 再次， 公司确认
2022年 7月 10日支付给 马 菱 的
6227.28元系支付马菱2022年6月1
日至6月9日期间5个工作日的工
资， 该工资支付情况与公司认为
马菱2022年6月8日至9日未至门
店存在旷工相矛盾 ， 亦与公司
2022年6月9日以马菱8日至9日未
到岗和2022年6月10日以马菱8日
至10日未到岗的2次严重警告处
分相矛盾。

综上， 公司以马菱严重违纪
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不符合本案
查明的事实， 属于违法解除。 经
核算，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马
菱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赔 偿 金
86481.51元。

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马菱与公司曾就
劳动合同的解除进行协商， 协商
无果后被安排到门店学习， 这样
的安排应视作对其岗位进行调
整。 该调整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
工作内容均与原岗位存在较大差
异， 因马菱对此次岗位调整有异
议 ， 双方未就岗位调整协商一
致， 故其仍到原工作地点上班不
存在不当， 而公司以其旷工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
据， 应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据
此， 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
判。

公司延期转正超过试用期限，职工有权索要赔偿金

编辑同志：
今年2月25日，朋友沈某

急于赶往外地相亲， 就擅自
进入我家中拿走我的车钥
匙， 偷偷开走我的轿车。岂
料， 沈某在行驶过程中因接
打电话不小心撞上了郭某的
车，造成郭某车辆损坏，郭某
本人受伤。经交警认定，沈某
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由于保
险理赔数额不足， 郭某就要
求我和沈某共同赔偿他的未
获赔的经济损失计2万元。

请问， 我需要承担赔偿
责任吗？

读者： 张繁

张繁读者：
你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应当由你朋友沈某一人负责
赔偿。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
零九条规定： “因租赁、 借
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 管
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
时 ，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
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 管
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这里的 “机动车所有人、 管
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一条规定， 主要是指
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
缺陷， 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
发生原因之一的； （二） 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
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
资格的； （三） 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 、 吸
毒，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
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
驶机动车的； （四） 其它应
当认定有过错的。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
一十二条规定： “未经允许
驾驶他人机动车， 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
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
所有人、 管理人对损害的发
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但是本章另有规定
的除外。” 就是说， 未经允
许驾驶他人机动车， 车主对
此不知情， 因此， 一般不应
承担赔偿责任， 由机动车使
用人承担。 但是， 车主对损
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则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 这里的
“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是
指车主没有履行一般人应有
的谨慎注意义务。 例如， 将
车辆停在路边未熄火， 随意
放置车钥匙等。

对于本案的处理， 应当
适用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
一十二条的规定。 沈某在未
经你的允许下， 私自开走你
的车辆， 因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郭某身体和财产损失， 沈
某作为车辆使用人， 应对此
承担赔偿责任。 而作为车主
的你， 对于沈某的行为是不
知情且也无法制止， 故你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 如
果沈某能够证明你对本次交
通事故的损害结果存在过
错， 那么你就应当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潘家永 律师

朋友私自开车肇事
车主承担赔偿责任吗？

“公司提出与我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我明确表示同意。但是，因双方对竞业协议无法达成一致，此次协商解除劳动关
系无果而终。此后不久，公司便安排我到下属门店调研学习，主要是调查职工每天的工作、吃饭等情况。”马菱（化名）说，作
为产品经理的她认为公司如此安排属于单方调整工作岗位，故予以拒绝。

由于马菱未到门店调研学习，公司便以她不服从工作安排构成旷工为由将她解聘。她认为公司的行为意在规避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要求给予赔偿。公司则称，其依法依规解聘严重违纪的马菱属行使用工自主权，是合理合法的，无需支付任何
赔偿。

法院认为，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无果后，公司通知马菱到门店调研学习但未明确学习时间，该行为应视作对工作岗
位进行调整。在新旧岗位差异较大、双方未就岗位调整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公司以马菱旷工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属于违法，
并于3月25日终审判决支持马菱的索赔请求。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因解聘协商无果被安排到门店调研学习

业务主管能否拒绝公司单方调岗？


